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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于 2007 年 10 月 16 日在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大道东一号鑫都国际大酒店三楼会议

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叶洋友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举

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选举叶洋友先生为公司董事长，选举叶立春先生、叶小根先生为公司

副董事长。任期均为三年（自 2007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0 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聘任叶林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

2007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0 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叶立春先生、叶小根先生、叶春方先生、叶洋

增先生、徐君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均为三年（自 2007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0 月）； 

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辛晓东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申文田先生为公司总

会计师。任期均为三年（自 2007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0 月）； 

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孙连祖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为三年（自 2007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0 月）； 

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徐笑白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为三年（自 2007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0 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会

计师、总工程师、董事会秘书人选具备相应的任职资格，符合所聘任岗位的要求，

未发现有《公司法》、《公司章程》限制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上述人员

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上述聘任事

项。 

 

四、《关于选举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构成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张军、张维宾；非独立董事委员：叶洋友 

主任：叶洋友 

2、审计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张维宾、胡华伟；非独立董事委员：叶春方 

主任：张维宾 

3、提名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张军、胡华伟；非独立董事委员：叶小根 

主任：张军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张维宾、胡华伟；非独立董事委员：叶林富 

主任：胡华伟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 年 10 月 16 日 



附件 1：高管简历 

 

叶林富：男，41 岁，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一级项目经理。1985 年参加

工作，曾任浙江黄岩市政工程公司副经理，1995 年-1998 年任本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1998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是浙江省台州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第七届“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浙江省青年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 

叶立春：男，52 岁，工程师，一级项目经理。1972 年在浙江黄岩市政工程

公司参加工作，1980 年至 1983 年担任浙江省黄岩县路东乡工办会计，1984 年任

浙江黄岩市政工程公司副总经理，1995 年至 1998 年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1998 年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叶小根：男，57 岁，高中，工程师，一级项目经理。1972 年在浙江黄岩市

政工程公司参加工作，曾任该公司副总经理。1995 年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 

叶春方：男，52 岁，高中，工程师，一级项目经理。1972 年在浙江黄岩市

政工程公司参加工作，任该公司项目负责人。1995 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 

叶洋增：男，52岁，高中，工程师，一级项目经理。曾任本公司董事、监事、

物资部负责人。2006年7月31日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徐君明：男，51岁，高中，工程师，一级项目经理。1983年在浙江黄岩市政

工程公司参加工作，任该公司项目负责人。曾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长，2004年10

月16日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辛晓东：男，61岁，大专，会计师。历任冶金部九零五厂会计科长、浙江省

黄岩市审计局副局长。2000年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申文田：男，40 岁，本科，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邯郸市机械电子

工业公司主管会计，邯郸市机械供销总公司财务科长，邯郸市发达纺织集团有限

公司主办会计，2001 年至今任本公司总会计师。 

孙连祖：男，47 岁，本科，高级工程师。历任上海市第二市政工程公司 205

队技术员、上海市第二市政工程公司工程部主任工程师、浙江黄岩市政工程公司

副总工程师，1999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徐笑白：女，46 岁，工商管理硕士，民建会员。1996 年 8 月至 2006 年 11



月 7日任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06 年 11 月 9 日至今任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 

 

附件 2：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高管聘任的意见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了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已向本人提交了有关资

料，本人在审阅有关文件的同时，就有关问题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

根据《公司章程》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

定，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现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同意聘任叶林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叶立春先生、叶小根先生、叶春

方先生、叶洋增先生、徐君明先生为副总经理；聘任辛晓东先生为财务总监，申

文田先生为总会计师；聘任孙连祖先生为总工程师；聘任徐笑白女士为董事会秘

书。上述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会计师、总工程师、董事会秘书人选

具备相应的任职资格，符合所聘任岗位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公司章程》

限制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上述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上述聘任事项。 

                

 

 独立董事：张军、张维宾、胡华伟 

                          2007 年 10 月 16 日 

 


